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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规定

（1998 年 1 月 27 日财政部 劳动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维护企

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利益，保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

安全与完整，根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 号），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指按照国家规定，由

企业和职工个人分别按工资总额及缴费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为

保障企业职工离退休后的基本生活而筹集的专项基金。

第三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应逐步纳入社会保障预

算管理。在国家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建立以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纳入单独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专项管理，

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也不得用于平

衡财政预算。

第四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于预算年度终了时，按照财政部

门规定编制下年度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计划，经社会保险主管

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复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计划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后，由财政

部门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批复。

第五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应存入国有商业银行。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和财政部门应在经协商确定的银行开设以下三个专用帐

户：

（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设“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户”，该

帐户的主要用途是：

1. 暂存征集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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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暂存下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上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或上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下拨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 暂存该帐户及支出帐户的利息收入；

4. 暂存滞纳收入；

5. 暂存财政补贴收入；

6. 暂存其他收入。

（二）财政部门开设“ 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该帐户的主

要用途是：

1. 接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入户划入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 接受国债到期本息及该帐户资金形成的利息收入；

3. 划拨购买国家债券资金；

4. 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用款计划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

出帐户拨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设“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帐户”，

该帐户的主要用途是：

1. 接受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拨入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 暂存 1 至 2 个月的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费用；

3. 暂存银行支付该帐户资金的利息；

4. 支付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金；

5. 支付银行手续费等与基本养老保险有关的其他必要支出；

6. 上解上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或下拨下级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第六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企业和职工个人按规

定的缴费比例分别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收方式主要有以下

两种：

（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收。具体程序是：

1. 银行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出的托收凭证将企业和职工

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从企业基本帐户中划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户；

2.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户资金全

部划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二）税务部门代征。具体程序是：

1.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企业和职工个人缴

费的基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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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务部门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的数据，向企业开出

基本养老保险费征收凭证；

3. 银行根据税务部门开出的凭证将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

本养老保险费从企业基本帐户中划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户；

4.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户资金全

部划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具体征收方式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第七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国家规定全部用于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展业务工作所需要的经费，由财政部门

在预算中安排。基金的征收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转由税务部门代

征的，相关的征收费用由省级人民政府研究确定。

第八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用款计

划，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及时将基金从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拨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支出帐户。

第九条 财政部门除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用款计划核拨

资金外，不得自行安排和使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第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到财政部门拨款后应按照规定

用途使用。条件具备的地区，可以实行社会化发放养老金的办法。

第十一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 2 个月的

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任何部门、单位或

个人不得利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境内外进行其他形式的直接或

间接投资。

第十二条 存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入户、支出帐户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优惠利率计息。社会保

障基金财政专户资金，按照同期居民银行存款利率计息。

第十三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于每一预算年度终了时，按照

财政部门规定及时编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决算草案。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决算草案应在对全年基金收入和支出进行

清理核对的基础上进行，各项数字必须以经过核实的基层单位会

计数字为准，不得估列代编，更不得随意调整收支数字，转移资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编报的决算草案，应在规定期限内经社会

保险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复核并报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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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收中需要使用的有关票据，

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经国务院批准实行养老保险

系统统筹部门和单位征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需要使用的有关票

据，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五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后，社会保险主管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

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加强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编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计划和决

算；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发放工作；

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会计核算工作；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结余额存期和购买国债的安排；负责个人帐户记录、管理等。

社会保险主管部门负责审核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编报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收支计划和决算草案，加强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

情况的监督检查。

财政部门负责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制定、贯彻落实及监督检

查；负责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核算工作；负责审核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提出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用款计划和结余额的安排等；负责

审核、汇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编制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计划

和决算；负责拨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费。

银行负责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税务部门开出的托收凭证

以及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用款计划及时划

款，并加强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监督。

审计部门依法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户、支出帐

户和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收支结余情况进行审计，行使审计监

督的职责。

第十六条 上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加强对下级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基金管理情况（包括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资金）审计和

监督。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定期不

定期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支出等进行检查，自觉接受审计、

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财政部门要定期核对社

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内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及结余情况。

第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规定并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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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实行养老保险系统统筹部门和单位经办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也应比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会同劳动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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